
禮 賢 會 彩 雲 綜   合   青    少   年   服   務   中   心 

 
 
 

姓名：（中）     （英）     會員証編號：    

性別：*男/女  出生日期：   年齡：   身份証號碼：    

地址：                  

傳真：（住）       （辦）         

電話：（住）      （手電）     （辦）        

電郵：（1）      （2）     （3）           

現況： ¨就學  校名：           級別：        

  ¨就業  職業：    工作機構：              

  ¨其他：                       

參加義務工作目的：                      

閣下從何處獲悉本會：                     
為使本會對閣下更了解，以便安排合適的服務，使服務對象得到最大的益處，請填妥下列簡短問卷。 

工作經驗： 
 
 
 

義務工作經驗： 

語言（包括廣東省地方方言）： 興趣或技能： 
 
 
 

你喜歡下列哪些服務： 
¨文書   ¨勞動   ¨維修 
¨出版   ¨康樂   ¨教練 
¨興趣組導師  ¨社區活動  ¨社區服務 
¨中心櫃位服務 ¨圖書館服務  ¨其他：    

你喜歡服務下列哪些對象： 
¨兒童   ¨弱能人士 
¨青少年   ¨幼兒 
¨成年人   ¨家庭 
¨老年人    

 

「義務工作嘉許制度」 

  由義工運動委員會主辦的全港性「義務工作嘉許制度」，以嘉許狀嘉許服務滿 50 小時或以
上的義工，如欲了解有關詳情，請參閱附頁「義務工作嘉許制度」。 

 
  我 *會／不會 申請參加「義務工作嘉許制度」，領取「義工服務紀錄冊」。 

 

            申請人簽署：       

            日   期：       

 
 
個人近照 

* 請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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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工  運  動  委  員  會  

「義務工作嘉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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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1. 透過有系統地記錄義工服務時數，肯定義工的
工作和貢獻，提高義務工作的認受性； 

2. 在社會上建立義務工作齊參與的文化，鼓勵社
會各階層人士加入義工行列。 

 
（二）義務工作嘉許獎狀： 
嘉許準則  
個別義工會以其提供的累積服務時數為嘉許準則。
計算方法如下： 

l 凡服務達５０小時或以上者，可獲頒發嘉許銅狀。 
l 凡服務達１００小時或以上者，可獲頒發嘉許銀狀。 
l 凡服務達２００小時或以上者，可獲頒發嘉許金狀。 
服務時數計算準則  
服務時數每年截算，即由每年 1月 1日起至該年 12
月 31日內所提供之任何形式的義工服務，皆被接受。 

 
（三）簽發機構／團體使用守則 

1. 各社會福利機構皆為此紀錄冊的認可簽發機
構，可以將「義工服務紀錄冊」簽發與其下之
義工。 

2. 其他非社會服務機構／團體，在已成立義工組
織的情況下，可以成為此紀錄冊的認可簽發機
構，將冊子簽發與其下之義工。 

3. 每個機構／團體將被發給一個中心專用編號，
機構／團體若對該嘉許制度或有關事項有任可
查詢及意見時，應使用該中心專用編號。 

4. 根據該中心專用編號，機構／團體會被發給若
干數量之義工服務紀綠冊以處理有關申請，機
構／團體應按使用量向委員會索取所需數量。 

5. 所有義工累積的服務時數會每年截算，機構／
團體須在每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後之一個月
內，向委員會呈交有關統計資料，以方便委員
會安排及進行義工嘉許的有關工作。 

 
（四）義工使用守則 

1. 義工服務紀錄冊只為記錄義工服務時數，以作
日後嘉許之用，在任何情況下，不能作為義工
身份證明文件。 

2. 義工須妥善保存該義工服務紀錄冊，如有遺
失，將不獲補發。惟義工可重新登記申請另一
本，但前一紀錄冊所載的服務時數將不獲追認。 

3. 每名義工應只擁有一本義工服務紀錄冊，義工
在任何情況下如擁有超過一本紀錄冊，其記錄
在不同冊子上之服務時數將不可合計使用，以
符合維持該義工服務紀錄冊的認受性之原則。 

（五）任用義工機構使用守則 
1. 各社會服務機構應認許「義工服務紀錄冊」，並
加以利用作記錄義工服務時數之用，以提高該
記錄冊的認受性。 

2. 為了鼓勵社會上各階層人士參與義務工作，各
社會福利服務機構應盡量接受並認可不同類型
的義務工作性質和範疇。 

3. 可被認許的義工服務範圍包括直接服務和間接
服務。 

4. 直接服務泛指就所有活動擔任的一連串工作，
如：聯絡、策劃、籌備、執行和檢討等，內容
如下： 
聯絡：聯絡其他參與活動或服務的有關人員，
包括電話聯絡或出外拜訪機構或組織。 

策劃：會議（指就個別活動或服務的推行而召
開的會議，不包括義工組或其他小組之
例會）。 

籌備：文書工作、物資準備等。 
執行：活動或當日服務的實質工作。 
檢討：檢討會議或活動。 

5. 間接服務泛指協助單位、機構或學校日常運作
之工作，常見的有文書、設計、聯絡等支援工
作。 

6. 義工接受義工訓練課程的時數不作計算。 
7. 制服團體或制服小組日常接受之訓練或操練，
並不能作為服務時數計算。 

8. 惟制服團體或制服小組之導師就其自願貢獻個
人的時間及精神而提供的服務，理應視作義工
服務時數計算。 

 
（六）任用義工機構填寫紀錄冊須知 

1. 各社會福利服務機構職員在義工完成其服務時
（以完成其中一個工序或完成整個活動計算均
可），需在指定方格內填寫有關資料，並加簽署。 

2. 服務單位之工作員在服務紀錄一頁的方格滿後
須加蓋機構印鑑，以茲證明方格內之服務時數
備受認可。 

3. 若義工已完成一個工序或工作，而其服務紀錄
方格未有填滿，則服務單位工作員須在空格上
加以劃線以作刪除後，並加機構蓋章，以茲證
明所填方格內之服務時數備受認可。 

4. 沒有機構印鑑之服務紀錄頁所載之服務時數將
不被認可。 

5. 若義工轉往其他服務單位提供服務，新登記該
義工之服務單位工作員須檢視義工持有的紀錄
冊所載有之服務時數已由上一個服務單位蓋印
核實，否則，該義工在前一個服務單位所累積
的服務時數將不獲認可。 

 
 


